
附件 1

2021年浙江省初级、中级青少年科技辅导员
专业水平认证实施细则

为顺利推进浙江省青少年科技辅导员专业水平认证试

点工作，根据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青少年科技辅导

员专业水平认证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认证组织管理

浙江省青少年科技辅导员专业水平（初级、中级）认证

工作由浙江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浙江省教育学会小学科

学教学分会、综合实践活动教学分会、中学科学教学分会及

浙江省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开发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共同组织

实施，具体组织工作由浙江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秘书处承

担。认证的评审工作由浙江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认证工作

专家委员会负责，认证过程公平公正的监督工作由认证监督

委员会负责。

认证专家委员会由相关单位推荐产生。委员会由不同领

域的科技专家、科学教育专家组成，负责初级、中级科技辅

导员申报者的业绩成果评审、笔试命题、答辩等认证评审工

作。

认证监督委员会负责认证工作的监督、受理认证工作中

的投诉、维护认证工作的公平公正。监督委员会委员由浙江

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邀请专家组成。



第二条 认证对象

浙江省范围内组织和指导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的幼儿

园、中小学、职业学校教师；高校与科研院所、科普场馆、

青少年宫（活动中心）、科技教育机构、社会团体、企事业

单位等从事青少年科技辅导工作的专业人员；有志于从事青

少年科技教育相关行业（工作）的在校本科生、研究生。

第三条 报名条件

（一）申报初级科技辅导员认证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热爱

青少年科技教育事业，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2.连续从事科技辅导员工作 1年以上（含兼职）。

3.近三年内（自 2018年 1月 1日起计，下同），参加线

上或线下科技教育相关培训时间不少于 30学时（自 2023年

认证起，参加浙江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组织的科技辅导员

专项培训学时不低于 20学时），并获得培训合格证书。

4.具备以下 3项条件中任意 1项：

（1）近三年内，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参加过地

市级以上（含）青少年科普活动、科技竞赛并获奖。

（2）近三年内，在地市级以上（含）青少年科技教育

相关课程开发或专业评审活动获奖：如科教活动方案、教具

研发、科技教育成果等；获得地市级以上（含）科技辅导员

表彰奖励等。



（3）近三年内，参与完成过青少年科技教育课题研究

或作为第一、第二作者在学术期刊发表过科技教育相关的论

文或专著。

（二）申请中级科技辅导员认证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热爱

青少年科技教育事业，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2.连续从事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工作 3年以上（含兼职）。

3.近三年内，参加线上或线下科技教育相关培训时间不

少于 70学时（自 2023年认证起，参加浙江省青少年科技教

育协会组织的科技辅导员专项培训学时不低于 40 学时），

并获得培训合格证书。

4.具备以下 3项条件中任意 2项：

（1）近三年内，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地市

级以上（含）科普活动、科技竞赛并获奖。

（2）近三年内，在地市级以上（含）青少年科技教育

相关课程开发或专业评审活动获奖：如科教活动方案、教具

研发、科技教育成果等；获得地市级以上（含）科技辅导员

表彰奖励等。

（3）近三年内，参与完成过青少年科技教育课题研究

或作为第一、第二作者在学术期刊发表过科技教育相关的论

文或专著。

5.青少年科技辅导员认证可跨级申请。

（三）如有以下情况不得申报：



1.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或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不

得申报；

2.填报虚假材料，伪造相关业绩、论文等证明材料的，

至少 3年不得申报。

第四条 申报流程

1.申请人对照本细则相关规定，确认报名资格，选择合

适认证级别，自愿申请；

2.符合认证报名条件的申请人登录“浙江省青少年科技

教育服务平台”（http://www.qsnkj.org.cn），根据所符合的

条件选择申报认证的级别，在线填写“青少年科技辅导员专

业水平认证申报书”，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下载并打印申

报书后签字确认，由所在单位盖章，通过认证管理系统上传

签字盖章的申报书扫描件。

3.完成所有材料提交后申报结束，申报者应在资料初审

通过后在指定时间完成缴费，并等待笔试和面试答辩通知。

第五条 认证时间

初级、中级科技辅导员认证时间每年组织一次。2021年

认证将于 10月开放认证的在线申请，11-12月进行笔试和面

试（初级无面试环节），次年 1月公布认证名单。具体时间

以浙江省青少年科技教育服务平台公布时间为准。

第六条 评审办法

认证评审包括资格审查、业绩成果评审、笔试、面试答

辩四个环节，主要从师德修养与专业情感、理论水平与科技



素养、业务能力和实践能力等方面综合评价申报者的专业水

平。

资格审查合格、业绩和成果符合评审要求的认证申请人，

方有资格参加笔试和答辩。初级认证无答辩环节。

1.资格审查

根据申报人员申报的认证级别相应的要求对申报者的

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合格者将获得参加认证的资格。

2.业绩成果评审

对申请者提交的业绩成果材料进行审核，就学生科技项

目指导能力、个人专业能力、个人研究能力、培训工作经验、

课程开发经验、科技活动组织经验等维度进行评价。

3.笔试

笔试主要考察申报者的基本科学素质、开展科技教育活

动必备的基础理论与实践知识。笔试通过在线方式进行。未

参加笔试的认证申请人，无笔试成绩。

4.面试答辩

对申报者进行问辩，重点考察申报者对青少年科技教育

工作的理解认识、科技素养和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策划和实

施能力。初级认证无答辩环节。

第七条 计分办法

初级科技辅导员认证满分为 100分，各环节得分占比分

别为：业绩和成果 70%，笔试 30%。



中级科技辅导员认证满分为 100分，各环节得分占比分

别为：业绩和成果 50%，笔试 15%，答辩 35%。

申报者依总分得分及申报人数，从高到低按一定的比例

认定为相应等级科技辅导员。

第八条 证书颁发

认证名单在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官网和浙江省

青少年科技教育服务平台进行公示。公示期间如有投诉，查

实后将取消对申请人的认证。通过初级、中级青少年科技辅

导员认证的申请者，将被授予认证证书。

第九条 认证费用

按照《青少年科技辅导员专业水平认证办法》相关规定，

中级青少年科技辅导员专业水平认证评审费 300元，初级青

少年科技辅导员专业水平认证评审费 100元。

第十条 附则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试行，由浙江省青少年科技教

育协会负责解释。


